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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省率先实现办理
户政业务扫码支付，群众
不带现金也可办理业务；
居住证申领“一次办结、现
场制发”，让群众只跑一
次。8月15日，济南市公安
局召开全市户政系统优化
营商环境提升服务效能现
场推进会，将在全市推出
多项户政创新措施，最大
限度方便群众办证需求。
据了解，在试点扫码支付
的派出所中，九成办事居
民选择扫码支付。

居居住住证证现现场场可可取取，，不不用用再再等等1100天天
济南推多项户政创新措施，业务缴费全省率先扫码支付

本报记者 杜洪雷

户政业务办理
不再只收现金

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很
多人喜欢带一部手机就出门购
物办事，如果到派出所办理户
政业务忘带现金会不会无功而
返？现在，济南市民再也不用担
心这个问题了，自8月16日起，
济南全市户政窗口户政业务缴
费可以扫码支付了。

“我们从今年7月6日起，
先是选择历城分局港沟派出所
进行扫码支付的试点，发现效
果非常好。”济南市公安局户政
处人口信息中心主任李冰称，
今年以来，济南市公安局户政
处积极推行“智慧户政”，率先
在全省实现了户政业务电子扫
码支付，走在了全国前列。

8月15日上午10时许，港
沟派出所辖区居民刘奶奶因为
此前的身份证丢失了，在孙子
的陪伴下就来到派出所补办身
份证。派出所的户籍民警热情
地接待刘奶奶，很快就走完了
办证流程。“你看电脑上有个二
维码，用微信扫一下就可以支
付了，不用交现金了。”户籍民
警告诉刘奶奶的孙子。

“之前只是听说到派出所
办业务要拿现金，这次还特意
准备好了，没想到现在也能移

动支付了。”刘奶奶的孙子对此
有些惊喜，掏出手机扫描二维
码进入支付页面，点击支付了
办证所需的40元钱。

已办理业务中
九成都扫码支付

据历城分局户政科科长王
洪刚介绍，截至目前，他们已经
通过扫码支付办理500多笔业
务，占所有办理业务缴费的九
成以上。“有的群众原本拿着现
金，一看到能扫描二维码，就都
扫码支付。”王洪刚说道。

据了解，此前办理户政业
务都是传统手工收费模式，改
为电子支付自动缴费模式之
后，省去了民警收取现金、填写
缴费单据、人工对账等一系列
手动流程，办公系统与银行系
统自动对账，实现了户政业务
全流程信息化。

根据相关规定，收费的户
政业务主要有换领补领身份
证、补打户口簿和迁移证、办理
临时身份证。户政窗口前台根
据不同业务类型动态生成不同
金额不同缴费项目的付款二维
码，群众微信扫一扫，马上可以
完成缴费。

“通过扫码支付，可以提高
窗口办事效率，避免群众携带现
金的麻烦，契合现在的生活新方
式。”李冰称，所收款项通过银行
专用账号直接缴入国库，民警不

接触现金，确保了执行财政纪律
不打折扣、不搞变通。

居住证制证周期
由10天变为现场发放

15日下午2时许，在济南
经商的温州人蔡先生来到市中
公安分局大观园派出所户政服
务大厅办理居住证业务。“我孩
子到了上学的年纪，我需要办
居住证，可是我之前的居住证
都已经过期了，只能过来再办
一张。”蔡先生着急地说。

按照之前的政策，即便蔡
先生符合居住证的申领条件，
也需要等待10个工作日的制
证周期。但幸运的是，济南市公
安局居住证申领“一次办结、现
场制发”正在大观园派出所进
行试点。窗口的工作人员审核
了蔡先生提供的证明材料，符
合申领居住证的条件。随后，民
警来到旁边的一个办公室，使
用制证机帮着蔡先生制作居住
证。仅用1分钟的时间，居住证
就制作完成。

据了解，自8月20日起，济
南将在全市范围内对符合居住
证申领条件的流动人口实行居
住证申领“一次办结、现场制
发”。这一新举措的推出，将居
住证制证周期由原来的10个
工作日缩短为现场发放，真正
实现了让符合办证条件的群众

“只跑一次腿”。

本报济南8月15日讯（记者
张玉岩） 15日，记者从山

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山东近日正
式发布实施《关于促进鲁台
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
施》（以下简称《措施》），56条
措施将支持与保障在鲁台资
企业利益，促进鲁台之间的文
化交流。

《措施》大力支持台资企业
和台湾资本参与推进山东省新
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山东省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山东海洋
强省建设行动等重大战略规划
实施，明确对重点优质台资项

目提供多种形式的融资支持和
“一企一策”“一事一议”的支持
办法，对经审核认定的新设台
资企业区域总部和职能型总
部，享受省财政一次性500万
元奖励。

针对山东国有经济大省和
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发展的实
际，《措施》支持台湾民间资本
与山东国有资本共同设立股
权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
并支持台资企业以特许经营
方式参与山东高速公路、轨道
交通等多方面基础设施建设，
力争让台企台商率先享受山
东发展的红利。

省台办二级巡视员王清玉
提到，此次《措施》出台的一大
亮点就是突出同等待遇。《措
施》进一步明确台胞在缴存使
用公积金、购买自用住房、学生
就学、参加职业资格考试、乘坐
飞机动车、享受各类生活服务
等方面与山东居民享有同等待
遇。特别是台胞子女入学、台企
产品进出口过关、台胞就医等
方面，将针对具体情况做出统
筹安排。

在子女就学上，在鲁台湾
同胞子女就读幼儿园、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由居住地所属市、
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统筹

安排入学，与所在地学生享有
同等待遇。

在山东工作的台湾同胞可
参评“五一”劳动奖章、劳动模
范和先进工作者、青年五四奖
章、三八红旗手、技术能手等称
号。在山东投资、就业的台胞及
其家属在公共交通、景点门票、
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享受与当
地居民同等优惠。在鲁就业期
间，可按规定参加各项社会保
险或住房补贴，享受与山东居
民同等政策。

在山东就业期间，可按
规定参加各项社会保险或住
房租赁补贴，享受与山东居

民同等政策。支持符合条件
的 台 湾 同 胞 申 请 山 东 省 各
市、县(市、区)的公共租赁住
房或住房租赁补贴，享受所
在地居民同等待遇。在山东
学习、创业、就业、生活的台
湾同胞，按照政策规定购买
自住商品房的首付比例、贷款
申请、办理时限等享受当地居
民同等待遇。台湾同胞缴存使
用住房公积金、申请住房公积
金贷款，享受与山东省内职工
同等待遇，与用人单位解除或
终止劳动关系并离开大陆的，
可一次性提取个人住房公积金
账户余额。

本报济南8月15日讯（记
者 杜洪雷） 8月 15日，济
南市公安局户政管理部门落
实“放管服”“一次办成”改
革要求，推出办理户口、居
民身份证便利服务 3 0 条措
施，于 8月 22日开始执行。根
据新的措施，济南的 7 项户
政业务要求一次办结，拓宽
集体户落户范围，取消多个
落户迁移需要提交的证明，
开通居民身份证申领和换领
短信提醒业务。

在30条措施中，济南市公
安局将许多权限下放到派出
所，从而实现部分业务的一次
办结。

在30条措施中，取消驻济
普通高校只允许在入学年度
户口迁入限制。“这就意味着
驻济高校大二、大三、大四的
学生也可以把户口迁入济
南。”户政民警解释称，这样就
可以解决这一群体购房的限
制，“一般在济南买了房子多
数也在济南就业了”。

在30条措施中，许多是取
消限制，降低门槛。例如，取消
市外迁入“夫妻投靠”落户政
策中“已办理过在济夫妻投靠

的，再次申请夫妻投靠，婚姻
存续期须满 1年”限制。取消

“亲属投靠”类落户须出具的
“合法稳定住所”证明。取消
“亲属投靠”类户口迁往农村
地区须出具的村委会同意落
户证明，只要符合政策就可以
迁移。

根据新规，参加济南市城
镇职工养老保险满1年，拥有
合法住宅用途房产（含居住性
公寓），已办理网签手续且已
交房，尚未取得房产证或不
动产证的，可参照居住就业
落户政策办理。“这一条具
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因为此
前强调必须要有房产证或者
不动产证。可是现实中存在
居民已经居住多年，因为多
种原因无法及时办理房产证
的情况。对此，我们就降低
了门槛，要求已办理网签手
续且已交房。”户籍民警说
道。

另外，开通居民身份证申
领和换领短信提醒业务。对年
满16周岁未办证人员进行办
证提醒；10年、20年到期居民
身份证有效期满前3个月，对
持证居民进行换证提醒。

我省出台56条措施促进鲁台交流

台台胞胞购购房房就就学学与与所所在在地地居居民民同同等等待待遇遇

取取消消入入学学年年度度户户口口迁迁入入限限制制

在在校校大大学学生生随随时时可可迁迁来来济济南南

一名济南市民在办理

户政业务时，正在进行扫码

支付。民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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